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２５

证券简称
：

铁龙物流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０７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６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５４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

●

除权（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一、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８

年年度

２

、发放范围：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１

，

００４

，

２４７

，

５９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

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４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６０

，

２５４

，

８５５．７０

元。 实施后总股本

为

１

，

００４

，

２４７

，

５９５

股。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为个人股东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发放红利为

０．０５４

元

／

股；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股东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

０．０６

元

／

股。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即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０５４

元向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发放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

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 以居民企业身份

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

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

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

每股

０．００６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

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４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二、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三、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四、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０８８１

联系传真：

０４１１－８２８１６６３９

联 系 人：魏丹

五、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

股票简称
：

深国商
、

深国商
Ｂ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６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发公司股东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 接到我公司第一大股东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和昌父子”） 通知， 其全资子公司

Ｐａｒａｋ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ＰＩＬ

”）与

Ａｓｉａ Ｖｅ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ＡＶＣＩ

”）签署了《有关买卖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份的协议》，

ＰＩＬ

向

ＡＶＣＩ

转让其所持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ＰＨＬ

”）已发行的全部股份。 该项交易

将自签订之日起约一年内完成款项支付和股份过户。

ＰＨＬ

由

ＰＩＬ１００％

持有其股份，

ＰＨＬ

的主要资产为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公司”）

４０％

的股权（详见

２００８－

０１

号公告，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网）。 融发公司另外

６０％

的股权为我公司所持有。

ＡＶＣＩ

公司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有限公司，为南国熙先生发起并管理的投资基金，该公司与受让和昌父子所持有

的我公司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

Ｂ

股股份的受让方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ＡＶＣＩ

公司通过受让

ＰＨＬ

的全部股份， 将间接持有融发公司

４０％

的股权，

ＡＶＣＩ

公司看好融发公司目前正在开发的晶岛

购物中心项目的发展前景，愿意以其自身资源支持晶岛购物中心的开发、建设。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５ 月５ 日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ＭＵＬＴ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译名：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香港湾仔谢斐道

４０８

号华斐商业大厦

５０３

室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８０２１３８６

一致行动人：张化冰

通讯地址：湖北武汉解放大道

６３４

号新世界中心

Ａ

座

２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５９３３１５７７

签署日期：二

○○

九年五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６

号》”）及相

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准则

１６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

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拥有深圳市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国际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

Ｂ

股股份的行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报告书，收购完成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特别提示

１

、按照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在香港交收，交易标的股份在中国大陆境内交

割，相关交易价款、标的股份的交收、交割是否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顺利完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２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尚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批、备案，本次股权转让

是否能够取得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手续，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以上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利亚太 指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张化冰

冰晶实业 指 湖北冰晶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冰晶地产 指 湖北冰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冰晶地产 指 武汉冰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珩生投资 指 湖北珩生投资有限公司

深国商、上市公司、深国商

Ｂ

指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动、股权收

购

指

百利亚太收购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所持深国商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可流通

Ｂ

股（占深国商总股本的

１３．７％

）的行为。

Ｂ

股 指

境内发行外资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只能以外币认购和交易，其

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Ｂ

股以美元认购和交易，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

Ｂ

股以港币认购和交易。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 指

百利亚太与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国际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的股份转让协议》。

补充协议 指

百利亚太与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国际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

和昌公司 指 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

ＰＩＬ

公司 指

Ｐａｒａｋ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ＨＬ

公司 指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ＶＣＬ

公司 指

Ａｓｉａ Ｖｅ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融发投资 指 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国 指 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元 指 人民币元

港元 指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 称：

ＭＵＬＴ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译名：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注 册 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司地址：香港湾仔谢斐道

４０８

号华斐商业大厦

５０３

室

授权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１

港元

已发行股份：面值

１

港元的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股

注册证书号码：

ＮＯ．１３０９５７７

商业登记证号码：

５０５９５３０８－０００－０２－０９－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商业投资

董 事：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

Ｃｒｙｓｔａｌ

（张晶）、

Ｗｏｎｇ Ｙｉｎ Ｓａｎｇ

（黄贤生）、

Ｌｅｏｎｇ Ｉｏｋ Ｌｏｎｇ

（梁旭龙）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经营期限：永久续存

股东及持股比例：张晶，

５１％

；黄贤生，

３６％

；梁旭龙，

１３％

联系方式：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８０２１３８６

传真：

００８５２－２８０２９１２８

联 系 人：黄贤生

（二）一致行动人

名 称：张化冰

性 别：男

通讯地址：中国武汉解放大道

６３４

号新世界中心

Ａ

座

２２

楼

国 籍：秘鲁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５９３３１５８８

传 真：

０２７－５９３３１５７７

张化冰先生与张晶女士为父女关系，张化冰先生于

１９５３

年出生于湖北省云梦县永新镇，

１９６９

年就读于秘鲁利马国际商

业学院， 同年加入秘鲁国籍，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创办湖北冰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创办武汉冰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兼任董事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及关联企业核心业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２

、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百利亚太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英文名称为

ＭＵＬＴ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香港

湾仔谢斐道

４０８

号华斐商业大厦

５０３

室，商业登记证号为

５０５９５３０８－０００－０２－０９０４

，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１

港元），其中张晶

出资

５

，

１００

港元，持股

５１％

，黄贤生出资

３

，

６００

港元，持股

３６％

，梁旭龙出资

１

，

３００

港元，持股

１３％

，主要从事商业投资。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张晶女士持有百利亚太

５１％

的股权，为百利亚太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张晶女士，于

１９７５

年出生于中国上海，工商管理硕士，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先后出任广州裕盈

投资策划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广州动静界尊贵俱乐部营运及销售总监和香港太平洋魄迪贸易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２００４

年至

今任湖北冰晶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张化冰先生与百利亚太实际控制人张晶女士为父女关系， 为本次百利亚太收购深国商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

Ｂ

股股份之一致

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１

、湖北冰晶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冰晶实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注册地址为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珍珠坡

９５

号，注册资本

１．９

亿元，其中张晶出资

１．２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６３．１６％

，张发旺和张毅各出资

３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１８．４２％

，法定代表人为张晶，主

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酒店经营、工业生产、国际国内贸易等业务，下有子公司湖北梅林正广和实业有限公司、湖北

中发高科有限公司、湖北陆氏门业有限公司。

冰晶实业成立至今，已投资近

１５

亿元，兴建了两个工业项目和一个酒店经营项目，即湖北梅林正广和工业园，湖北中发

工业园，冰晶大酒店。 冰晶实业多次被云梦县委县政府评为“优秀企业”，被孝感市政府评为“十强企业”，荣获孝感市第一届

和第二届“天仙杯奖”，被湖北省统计学会评为全省投资房地产行业“十佳企业”，被湖北省经济评价中心和湖北省统计局评

为全省投资房地产“二十强企业”，被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被湖北省政府研究发展中心和湖北

省统计学会评为全省“最佳投资信誉企业”。

（

１

）湖北中发高科有限公司

中发高科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注册地址湖北省云梦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冰晶实业出

资

４

，

８５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９７％

，丁鲁平

１５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

，法定代表人为张化冰，经营范围为开发、生

产、销售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光纤光缆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的销售，对房地产、实业投资，企业

形象策划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业务）。

（

２

）湖北梅林正广和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梅林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７

日，注册地址为湖北省云梦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三路，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其中上海

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６０％

， 冰晶实业出资

３

，

７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３７％

，张晶个人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３％

，法定代表人为张化冰，经营范围为罐头食品加工、销售，房地产投资，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电子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钢材、生铁、铁矿石、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农副产

品、家用电器的销售。

（

３

）湖北陆氏门业有限公司

陆氏门业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注册地址为湖北省云梦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６０

万元，其中冰晶实业出

资

１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３．８５％

，陆自明出资

１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４６．１５％

，法定代表人为张发旺，经营

范围为塑钢门窗、型材、建筑装饰材料生产、加工销售。

２

、湖北冰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冰晶房地产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３

日，注册地址为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珍珠坡路

９５

号，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张

化冰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６６．６６％

，韦莺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１６．６７％

，张浩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１６．６７％

，法定代表人为张化冰，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拥有开发资质为二级，投资

的子公司有：湖北珩生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冰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冰晶房地产已开发完工的项目有云梦欧式一条街、孝感冰晶玫瑰苑、黄陂冰晶兰馨苑、冰晶江城、冰晶天兴城，在建

项目有珩生领袖城。湖北冰晶房地产于

１９９８

年被孝感市人民政府评为外商投资“十强企业”，

１９９９

年被湖北省统计局评为全

省外商投资房地产“百强企业”，

２００１

年被湖北省统计局和湖北省经济评价中心评为全省外商投资房地产“二十强企业”，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分别被孝感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外资企业”，

２００６

年被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

２００７

年被云梦县委、县政府评为“六好”平安单位。

湖北冰晶房地产

２００８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金额（元）

总资产

１

，

０６０

，

６５０

，

２４８．５５

总负债

５８０

，

６３３

，

２５８．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２７７

，

９３６

，

４８３．４１

营业收入

１３２

，

３８０

，

４５４．５０

净利润

６

，

７３８

，

６７５．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

，

００５

，

３３９．５８

（

１

）武汉冰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冰晶房地产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注册地址为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油岗村，注册资本

２４

，

５８３

万元，其中湖北冰

晶房地产出资

１２

，

５３７．１７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

，

０４５．８３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法定代表人为张化冰，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批零兼营。

（

２

）湖北珩生投资有限公司

珩生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注册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油岗村冰晶兰馨苑小区

３５

栋号，注册资本

２．８２

亿元，其中湖北冰晶房地产出资

２．２

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７８％

，湖北龙源置地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４．６％

，韦莺出资

３

，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１１％

，景云出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６．４％

，法定代表人为张化

冰，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及担保，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橡胶、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钢材、生铁、五金、电气设备销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介

百利亚太成立不足一年，是一家专门为本次收购而根据国际惯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

为自然人张晶，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披露其实际控制人张晶下属的核心子公司冰晶实业

的财务状况。

冰晶实业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９７

，

１５３

，

４６７．３８ ８８３

，

５９８

，

７４０．９５ ７９３

，

９２５

，

８１７．２７

负债

３２５

，

６０２

，

９６４．６０ ４５０

，

１７５

，

４１６．４８ ３４１

，

７９９

，

２６６．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

３８４

，

８６０

，

７２５．３７ ３５２

，

２８９

，

９０９．１９ ３１５

，

５９３

，

８４６．７７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收入

６３３

，

６４９

，

３７１．１２ ５７７

，

７０３

，

７３２．１４ ４２６

，

２９７

，

１８６．５５

净利润

４９

，

４５６

，

３６８．３７ ４６

，

２４６

，

９４３．８０ ３５

，

２７３

，

４８５．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１

，

６７２

，

８２３．２４ ３６

，

６９６

，

０６２．４２ ２８

，

７８６

，

８７５．１６

资产负债率

３６．２９％ ５０．９５％ ４３．０５％

净资产收益率（摊薄）

８．２３％ １０．４２％ ９．１２％

四、最近五年所涉及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至今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自然人张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为以下三位董事，基本情况为：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董事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

Ｃｒｙｓｔａｌ

（张晶）

女

中 国

香港

Ｒ６１６７４２

（

９

）

中国武汉解放大道

６３４

号新世界中心

Ａ

座

２２

楼

香港

董事

Ｗｏｎｇ Ｙｉｎ Ｓａｎｇ

（黄贤

生）

男

中 国

香港

Ｐ３８０６９２

（

１

）

香港湾仔谢斐道

４０８

号华斐商业中心

５０３

室

香港

董事

Ｌｅｏｎｇ Ｉｏｋ Ｌｏｎｇ

（梁旭

龙）

男

中 国

澳门

７４３１６２１

（

７

）

中国深圳爱国路怡景

花园

澳门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六、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没有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持股决定

１

、本次权益变动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股东会决议批准，百利亚太作出了收购深国商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

Ｂ

股的决议。

２

、待相关部门批准事项

本次股权收购尚需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二、持股目的

看好深国商发展前景，通过自身拥有的资源支持上市公司，取得更好的发展。

三、未来

１２

个月对深国商权益的增持、处置计划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减持通过本次收购所持有的深国商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

Ｂ

股

股份。

同时，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将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以扩大控股比例。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拥有深国商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百利亚太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持有深国商

Ａ

、

Ｂ

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百利亚太本次收购的一致行动人也未持有深国商

Ａ

、

Ｂ

股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百利亚太收购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所持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深国商可流通

Ｂ

股（占深国商总股本的

１３．７％

）采取

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双方签署了 《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的股份转让协议》及

《补充协议》，约定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港元，折合每股约

３．４７

港元。

三、《股份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百利亚太与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

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三条 标的股份转让及转让价款

３．１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乙方，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

件一次性全部受让标的股份。

３．２

甲方享有深国商对标的股份分派的全部权益。 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后，标的股份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应得

的红股、红利以及公积金转增股份，附属于股份的所有管理权益）归乙方享有。

３．３

经甲乙双方协商，本协议项下的转让价款总额为捌仟捌佰万港元，折每股

２．９１

港元。

３．４

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规定支付定金和股权转让款。

第四条 过渡期安排

４．１

在过渡期内，甲方应努力促使深国商：

（

１

）正常经营，继续与目前经营相关的所有的销售、市场营销和推广活动，保持现有的业务结构；

（

２

）除已披露事项外，维护现有的资产和物业；

（

３

）不得采取恶意行动导致现有净资产发生重大减损，不得进行正常经营之外的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

（

４

）以通常或惯常的方式维持账目和会计记录现状，除非在本协议签订日后发布的中国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等规范性

文件另有要求；

（

５

）遵守所有经营活动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深国商发生任何违反适用法律法规的情况，甲方应在得知该等违法情形后

即刻通知乙方。

４．２

在过渡期内，甲方保证其持有深国商之标的股份不会被质押和产生司法争议。

４．３

就本协议项下的交易，甲乙双方应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取得交易所需的一切审核、批准或同意，并办理交易所需的

公告等手续。

４．４

在交割日之前，甲乙双方应签署并交付需要签署及交付的文件，努力满足完成交割的条件，完成股权转让价款的支

付和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４．５

自本协议签订日起，除非本协议解除或终止，甲方不得作出与本协议约定内容相悖的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对标的股

份设置任何质押、担保等第三者权益）。

４．６

过渡期及交易过程中需要乙方配合的事项，乙方应积极配合。

第五条 付款安排、完成交割及交割后承诺

５．１

在本协议签署当日，乙方应当按甲方指定的方式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１０％

即捌佰捌拾万港元作为定金。

５．２

本协议签署后， 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各自准备办理本次股权交易而需该方

提交的相关文件，并办理有关披露和申报手续。 在本协议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三日内，乙方应将剩余

９０％

股权

转让价款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同时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在办理上述股份过户手续时，甲乙双方应按照中国法律

及中国政府的规定支付股份过户所需的手续费和应缴纳的印花税，取得由存管部出具的股份过户证明文件。

５．３

本协议完成交割的全部条件如下：

（

１

）没有任何法律或法令禁止或限制本协议项下的交易；

（

２

）本协议以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已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的审批

／

核准

／

备案；

（

３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

（

４

）甲乙双方已经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的手续，并取得相关股份过户证明文件。

（

５

）甲乙双方应努力上述规定的所有条件得到满足。

５．４

如发生不可抗力而导致本协议未能在本协议签订日起六个月之内， 或也未能在甲乙双方一致认可的延期日得以履

行完毕的情形，甲、乙方均有权在期满后五个工作日内通过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而选择终止本协议。 如果本协议根据本条规

定而被终止则甲、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应相应终止，甲方应向乙方无息返还其支付的定金捌佰捌拾万港元。

第九条 违约及赔偿责任

９．１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实质性义务，或本协议下的陈述和保证是

严重不实的，特别是因任何一方单方原因而导致本次交易不能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均构成违约。

９．２

如果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在守约方发出表明违约的书面通知（以下简称“违约通知”）后五日内对该违约进行补

救。 违约方不能补救的，按照本条承担违约责任。

９．３

乙方在以下情形构成违约：

（

１

） 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５．２

条的规定向甲方支付转让款；

（

２

） 乙方未按本协议及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公告或股份过户手续的；

（

３

） 乙方未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完成交割，单方解除本协议。

９．４

甲方在以下情形构成违约：

（

１

） 甲方未按本协议及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份过户手续的；

（

２

）甲方未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完成交割，单方解除本协议。

９．５

如果乙方有本协议第

９．３

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则：

（

１

）存在第（

１

）项情形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自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每迟延一天按应付款额的万分之三加收逾期违约

金。 如果该违约行为持续时间达到十五天，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和不予退回定金，但不再继续加收每天万分之三的逾期违约

金。

（

２

）如存在第（

２

）、（

３

）项情形的，该违约行为持续时间达到十五天，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和不予退回定金。

（

３

）按前述条款收取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因乙方违约而遭受的实际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书面请求，请求乙方

赔偿甲方因此而遭受的实际损失。

９．６

如果甲方有本协议第

９．４

条所规定的任何情形，则：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自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双倍返还定金，本协议予以终止，乙方不得要求甲方继续履行

合同。 如果双倍返还定金不足以弥补乙方因甲方违约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书面请求，请求甲方赔偿因此

而遭受的实际损失。

第十条 协议的终止

１０．１

如果根据第

５．４

条的规定，或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书面终止本协议，甲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定金无息返还给乙

方。

１０．２

如果非因甲、乙任何一方的原因，本次交易在本协议签订后六个月内或在双方一致认可的延期日届满之前未获得

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

／

核准

／

备案而不能完成、或无法完成过户手续的，双方书面终止本协议，互不追究责任，甲方应在该事实

确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定金无息返还给乙方。

１０．３

如果违约方未根据本协议第

９．２

条的规定在收到违约通知后五日内实现补救， 则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

知终止本协议。 在不损害守约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救济的情况下，本协议终止后：

（

１

） 双方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在终止后立即停止，但是该终止不影响届时已经产生的双方权利和义务，包括对引起终止

的违约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

２

） 双方应尽最大努力相互协调以撤销交易，使守约方恢复到本协议未签订的状态。

第十一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１１．１

本协议的签订、效力和履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１１．２

如果因本协议产生任何纠纷、争议或发生违约、终止、无效情形，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该等纠纷或争议。如果任何一

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就该等纠纷或争议进行协商后三十日内，双方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

使用的语言为中文。

第十三条 生效及其他规定

１３．１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在乙方向甲方按

５．１

条支付定金后生效。

１３．２

经甲方和乙方协商同意，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发生的有关费用将按照以下原则处理：因办理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

发生的评估、审计费和律师费、股份过户登记费、印花税等有关税费以及办理本次交易审批事项所发生的各项杂费用，依有

关法律法规由交易各方各自承担。

１３．３

本协议经双方书面一致同意可进行变更或修改，该项变更或修改必须经过主管部门审批

／

核准

／

备案后才生效。

１３．４

本协议任何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本协议其他已经生效的条款的效力（特别是协议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及与定

金有关的条款的效力）。

１３．５

本协议正本一式十份，由甲方和乙方各持二份，其余由深国商保管，用于报主管部门，每份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

（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

日，百利亚太与马来西亚和昌父子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

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补充条款：

经甲乙双方协商，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总额调整为壹亿伍佰万港元，折合每股约

３．４７

港元。

四、目标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本次百利亚太收购的和昌公司所持深国商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可流通

Ｂ

股（占深国商总股本的

１３．７％

），不存在质押、查封、冻

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来源

本次百利亚太收购和昌公司所持

３０

，

２６４

，

１９２

股可流通

Ｂ

股（占深国商总股本的

１３．７％

）的资金共计

１０

，

５００

万港元，全

部来自于其股东合法自有资金，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深国商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二、支付方式

根据百利亚太与和昌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的股份转让协

议》，在该协议签署当日，百利亚太应当按和昌公司指定的方式向其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８８０

万港元作为定金。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署后，双方应按照该协议的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各自准备办理本次股权

交易而需该方提交的相关文件，并办理有关披露和申报手续。 在该协议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三日内，百利亚太

应将剩余股份转让款支付给和昌公司，双方同时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在办理股份过户手续时，双方应按照中国法

律及中国政府的规定支付股份过户所需的手续费和应缴纳的印花税，取得由存管部出具的股份过户证明文件。

第六节 后续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将在完成对其现有业务、资产的梳理整合，并与其他相关各方

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将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提出对上市公司的优质资产注入方案，以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一、对深国商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

截至目前，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并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深国商现有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要业务

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深国商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注入优质资产，但截至目前，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针对深国

商或其子公司的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或置换资产的具体重组计划。

三、对深国商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

本次收购完成后，百利亚太将择机向深国商董事会、监事会提名新的董事、监事人选，但相关人选最终是否被任命为董

事、监事，由深国商股东大会投票决定。 未来深国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变动，完全由董事会、总经理根据其职权自主

决定。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与深国商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

者默契。

四、对深国商章程的修改

本次收购完成后，百利亚太将根据实际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提议修改深国商公司章程。

五、对深国商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改变

截至目前，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深国商现有的员工聘用计划做重大变动的

计划。

六、对深国商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目前，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无修改深国商分红政策的计划，但根据中国现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要求修改除外。

七、其他对深国商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将在完成对其现有业务、资产的梳理整合，并与其他相关各方

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提出对上市公司的优质资产注入方案，并将根据拟注入资产的状况对深国商的业务和组织结构作相

应调整。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百利亚太将成为深国商的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促

进深国商的发展。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将继续保持深国商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

机构独立。

（一）资产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国商对其全部资产拥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与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资产严格

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的情形。

（二）人员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国商将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与百利亚太及其一致行动人完全独立。

深国商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任职，并领取薪酬。 百利亚太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上

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

事任免决定。

（三）财务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国商将继续保持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继续保留

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收购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百利亚太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干预

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机构独立

深国商将继续保持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

经理等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业务独立

深国商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有独立开展经营业务的资产、人员、场地和品牌，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

能力。 百利亚太及其一致行动人除依法行使股权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活动进行干预。

二、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前，百利亚太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与深国商之间没有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后，百利亚太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承诺，对于由于各种合理原因而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同业竞争

深国商的经营范围为商品零售、经营房地产、代购、代销、进出口业务，目前主要从事商品零售、商业物业的出租经营、房

地产销售和林地种植、开发等业务，百利亚太主要从事商业投资，目前二者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百利亚太实际控制人张晶、一致行动人控股的其他公司从事有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但目前其相关业务均分布在武汉

市，与业务主要分布在深圳市的深国商不存在同业竞争。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承诺，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深国商控股股东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

制人、一致行动人将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和规定，避免与深国商的业务形成实质性

的同业竞争。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百利亚太及其董事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１

、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

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 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４

、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情况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深国商

Ａ

、

Ｂ

股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知晓内幕信息人员前六个月买卖情况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其家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均没有买卖深国商

Ａ

、

Ｂ

股股

份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百利亚太成立不足一年，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现披露百利亚太实际控制人核心控股子公司冰晶实业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８

年的财务报告。

经过审计，湖北精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于湖北冰晶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的财务报告

出具了鄂精诚财审字（

２００７

）

０２３

号、（

２００８

）

０９

号和（

２００９

）

０８９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１２

，

７７３

，

５９１．１７ ２６

，

７４２

，

０８１．５３ ８６

，

２３２

，

３８９．５７

短期投资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１００

，

２００．００

应收票据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应收股利

１６２

，

５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

应收帐款

５１

，

８６４

，

４８８．２０ ３２

，

５３５

，

１３７．０１ ２３

，

６１０

，

７４０．７５

其他应收款

３０

，

５４２

，

９６３．８１ ４６

，

３７５

，

３５３．５０ ７０

，

７７４

，

６７３．３８

预付帐款

１８０

，

９６８

，

４３５．３３ １７６

，

８９２

，

８５９．１６ １１１

，

５９２

，

６６８．２５

应收补贴款

－

存货

１３８

，

５９７

，

４０９．０５ １５５

，

０７３

，

６８４．１３ １４１

，

６９７

，

６１１．５０

待摊费用

５

，

７０２．８０ １１

，

９６５

，

８９６．３５ ５

，

８３６

，

２１５．４１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１４

，

７５２

，

５９０．３６ ４８３

，

５８５

，

０１１．６８ ４９０

，

００６

，

９９８．８６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７８

，

２０７

，

９３８．０５ １７８

，

２０７

，

９３８．０５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１７８

，

２０７

，

９３８．０５ １７８

，

２０７

，

９３８．０５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２２５

，

４２２

，

５８９．３６ ２２３

，

９０８

，

９２６．５８ ２１８

，

６６７

，

３５７．７７

减：累计折旧

３９

，

１８１

，

２１２．９０ ３３

，

３４８

，

７５８．６５ ２７

，

４１５

，

８８１．８７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８６

，

２４１

，

３７６．４６ １９０

，

５６０

，

１６７．９３ １９１

，

２５１

，

４７５．９０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１８６

，

２４１

，

３７６．４６ １９０

，

５６０

，

１６７．９３ １９１

，

２５１

，

４７５．９０

工程物资

１２

，

８８４．２０ １２

，

８８４．２０

在建工程

２

，

００９

，

４７８．７７ ２

，

０２３

，

９９３．８７ １２

，

９２２

，

８５２．９７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８８

，

２６３

，

７３９．４３ １９２

，

５９７

，

０４６．００ ２０４

，

１７４

，

３２８．８７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１５

，

８６０

，

１２５．００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９

，

０７４．５４ １３

，

３６８

，

７４５．２２ ９

，

８８４

，

４８９．５４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１５

，

９２９

，

１９９．５４ ２９

，

２０８

，

７４５．２２ ８５

，

２４４

，

４８９．５４

递延税款：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８９７

，

１５３

，

４６７．３８ ８８３

，

５９８

，

７４０．９５ ７９３

，

９２５

，

８１７．２７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１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帐款

１４

，

８９３

，

６５５．１１ ２８

，

５０７

，

５５４．２６ ９

，

７６６

，

０３６．６８

预收帐款

１１２

，

１３２

，

９０４．１３ ２１０

，

７４３

，

３８２．６８ ８２

，

１２２

，

８２８．００

应付工资

０．００ ０．００ －

应付福利费

１９０

，

６９７．８９ １

，

０００

，

８９０．４６ ５２９

，

９５８．４４

应付股利

０．００ ０．００ －

应交税金

３１１

，

３２２．９５ ５

，

９４７

，

４０２．８４ １１

，

０３９

，

２３７．５０

其他应交款

１１０

，

３３３．７３ ７０７

，

６６０．４９ ４３６

，

３７６．１２

其他应付款

４１

，

５８０

，

１２７．６４ ８６

，

８６７

，

４０８．６４ ６５

，

９０８

，

９３７．６６

预提费用

３８３

，

９２３．１５ ４０１

，

１１７．１１ ５０５

，

８９２．５１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２５

，

６０２

，

９６４．６０ ４５０

，

１７５

，

４１６．４８ ３４１

，

７９９

，

２６６．９１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３２５

，

６０２

，

９６４．６０ ４５０

，

１７５

，

４１６．４８ ３４１

，

７９９

，

２６６．９１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减：已归还投资

资本公积

５８

，

３８５

，

７４５．５６ ５８

，

３８５

，

７４５．５６ ５８

，

３８５

，

７４５．５６

盈余公积

２１

，

３５１

，

２０４．８７ １６

，

８７３

，

９７１．８３ １３

，

３２２

，

８６４．７８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未分配利润

１１５

，

１２３

，

７７４．９４ ８７

，

０３０

，

１９１．８０ ５３

，

８８５

，

２３６．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８６

，

６８９

，

７７７．４１ ８１

，

１３３

，

４１５．２８ １３６

，

５３２

，

７０３．５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７１

，

５５０

，

５０２．７８ ４３３

，

４２３

，

３２４．４７ ４５２

，

１２６

，

５５０．３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９７

，

１５３

，

４６７．３８ ８８３

，

５９８

，

７４０．９５ ７９３

，

９２５

，

８１７．２７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６３３

，

６４９

，

３７１．１２ ５７７

，

７０３

，

７３２．１４ ４２６

，

２９７

，

１８６．５５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５２３

，

１５２

，

４６７．０４ ４６０

，

８７９

，

１２３．１７ ３３２

，

２６１

，

６３４．８８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１１

，

６５５

，

１０６．３５ １０

，

４２３

，

９５６．３８ ８

，

６３９

，

８２６．８４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一”号

填列）

９８

，

８４１

，

７９７．７３ １０６

，

４００

，

６５２．５９ ８５

，

３９５

，

７２４．８３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一”号

填列）

１５６

，

３８５．４６ ９３

，

６９８．７３ ９４

，

２６８．２１

减：营业费用

１８

，

１３５

，

７８９．６２ ２０

，

４０６

，

２８３．７３ １７

，

１６１

，

３７５．７５

管理费用

１２

，

０６７

，

０６４．７８ １０

，

５６６

，

５４１．９１ ９

，

７４５

，

３７６．５９

财务费用

１１

，

２６８

，

１００．４０ ７

，

６７６

，

３６７．８８ ５

，

８２２

，

２７６．３３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一”号填列）

５７

，

５２７

，

２２８．３９ ６７

，

８４５

，

１５７．８０ ５２

，

７６０

，

９６４．３７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一”号填列）

８

，

５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９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２

，

５００．００

补贴收入

－ － －

营业外收入

５６

，

０９６．１０ ９２

，

７８９．０３ ５１

，

５６９．７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４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４９

，

７１１．８７ ２１３

，

５０４．００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一”号

填列）

６５

，

９４１

，

８２４．４９ ６８

，

６１６

，

２３４．９６ ５２

，

７６１

，

５３０．１２

减：所得税

１６

，

４８５

，

４５６．１２ ２２

，

３６９

，

２９１．１６ １７

，

４８８

，

０４４．５８

加：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一”号填列）

４９

，

４５６

，

３６８．３７ ４６

，

２４６

，

９４３．８０ ３５

，

２７３

，

４８５．５４

减：少数股东收益

１７

，

７８３

，

５４５．１３ ９

，

５５０

，

８８１．３８ ６

，

４８６

，

６１０．３８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８７

，

０３０

，

１９１．８０ ５３

，

８８５

，

２３６．４３ ４６

，

９９２

，

３０４．７６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１８

，

７０３

，

０１５．０４ ９０

，

５８１

，

２９８．８５ ７５

，

７７９

，

１７９．９２

加：盈余公积补亏

－ － －

减：提取盈余公积

３

，

５７９

，

２４０．１０ ３

，

５５１

，

１０７．０５ ２

，

８９３

，

９４３．４９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１１５

，

１２３

，

７７４．９４ ８７

，

０３０

，

１９１．８０ ７２

，

８８５

，

２３６．４３

减：应付利润

－ －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八：未分配利润

１１５

，

１２３

，

７７４．９４ ８７

，

０３０

，

１９１．８０ ５３

，

８８５

，

２３６．４３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４１

，

０５５

，

５１６．２２ ６９３

，

３９９

，

８９０．５６ ５６７

，

１８２

，

５５７．５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

，

８３２

，

３８９．６９ ９２

，

７８９．０３ ５０

，

２０４．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５５６

，

８８７

，

９０５．９１ ６９３

，

４９２

，

６７９．５９ ５６７

，

２３２

，

７６１．５４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７２

，

６７４

，

６０８．９９５ ５４４

，

５０２

，

８６９．１２８ ４７６

，

５９２

，

７９０．８９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５

，

４８０

，

１２８．５０ ６

，

３２８

，

５４７．５０ ５

，

４９１

，

４１４．２０

支付的各种税费

３９

，

２８２

，

６１４．６０ ４５

，

１６１

，

７５５．９５ ３３

，

４４９

，

３２４．１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５

，

２８７

，

２８１．００ ２３

，

６９２

，

６４０．７０ １５

，

６９３

，

２７９．５４

现金流出小计

４６２

，

７２４

，

６３３．０９ ６１９

，

６８５

，

８１３．２８ ５３１

，

２２６

，

８０８．７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

，

１６３

，

２７２．８２ ７３

，

８０６

，

８６６．３１ ３６

，

００５

，

９５２．８０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１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０

，

５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３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１

，

１９０

，

７００．００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１

，

５１３

，

６６２．７８ ３０

，

６５１

，

５０６．４７ ９９

，

９５７

，

７０２．３８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１７２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２２

，

１１３

，

６６２．７８ ２０２

，

８１１

，

５０６．４７ １４９

，

９５７

，

７０２．３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１３６

，

３３７．２２ －１３１

，

６２０

，

８０６．４７ －９６

，

９５７

，

７０２．３８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所收到的

现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１１

，

２６８

，

１００．４０ ７

，

６７６

，

３６７．８８ ２５

，

４８１

，

８９３．２５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所支付的

现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依法减资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８

，

２６８

，

１００．４０ ７

，

６７６

，

３６７．８８ ２５

，

４８１

，

８９３．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２６８

，

１００．４０ －１

，

６７６

，

３６７．８８ ３０

，

３９８

，

１０６．７５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６

，

０３１

，

５０９．６４ －５９

，

４９０

，

３０８．０４ －３０

，

５５３

，

６４２．８３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的当天，

Ｐａｒａｋ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Ａｓｉａ Ｖｅ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同时签署了

《有关买卖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份的协议》， 该协议约定

Ｐａｒａｋ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向

Ａｓｉａ Ｖｅ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转让其所持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已发行的全部

１００００

股股份，每股面值

１

港元。

ＰＩＬ

公司与

ＡＶＣＩ

公司均为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有限公司，其中

ＡＶＣＩ

公司为南国熙先生发起并管理的投资基金。

ＰＨＬ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７

日，注册地为香港，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股（每股港币

１

元），由

ＰＩＬ

公司

１００％

控股。

ＰＨＬ

公司的

主要资产为融发投资

４０％

的股权，深国商持有融发投资另外

６０％

的股权。 融发投资为中外合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南路发展中心大厦

２３０２

、

２３０３

室，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目前正在深圳开发晶岛购物中心项目。

ＡＶＣＩ

公司通过收入

ＰＨＬ

公司的全部股份， 将间接持有融发投资

４０％

的股权，

ＡＶＣＩ

公司看好融发投资目前正在开发的

晶岛购物中心项目的发展前景，愿意以其自身资源支持晶岛购物中心的开发、建设。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百利亚太商业登记证

２

、张化冰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４

、《关于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可流通

Ｂ

股的股权转让协议》

５

、《有关买卖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份的协议》

６

、百利亚太关于本次收购的决议

７

、百利亚太与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联合收购该上市公司股票的协议

８

、百利亚太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声明

９

、百利亚太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深国商股份的自查报告

１０

、深国商关于相关单位、各中介机构及相关内幕人员买卖其股票的自查报告

１１

、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深国商股票的自查报告

１２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１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

责人）、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

１４

、冰晶实业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１５

、百利亚太及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关于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承诺

（

１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２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３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４

）关于与

Ａｓｉａ Ｖｅｓ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非关联方的承诺

１６

、关于所提供资料真实、完整、准确的承诺函

二、备查地点：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ＭＵＬＴ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Ｃｒｙｓｔａ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

ＭＵＬＴＩ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Ｃｒｙｓｔａ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2

2009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21 9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23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9

年

4

月

23

日，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董事会发布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公告已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定于

2009

年

5

月

15

日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09

年

5

月

4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柯荣卿先生《关于增加广州路翔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出将《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

本》作为新增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08

年度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实施，公司总股本已经增加至

12140

万股。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中小企业板投资者保护指引》 等相关规定，

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第六条原文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70

万元。

"

现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140

万元。

"

第十九条原文为：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为

607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其中，

发起人持有

455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4.96 ％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1520

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25.04 ％

。

"

现修改为：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总股本为

1214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柯荣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40,285,7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3.18%

， 柯荣卿先生提出增加临时提案的申请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

项，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

200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除增加上述议案外，其他事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广州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年 5 月 4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NO.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 （单位）出席广州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其具有表决权并按如下所示表决：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2．

审议《关于增补翁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3．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临时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注：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有权按自已意见进行表决，请注明：

（填

"

有权

"

或

"

无权

"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

身份证号码

:

持 股

:

股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有效期限：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